
办理新生儿落户流程及提供材料模板 

1.申请人向保卫处提交房产审查电子数据，包括新生儿

父母、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姓名及身份证号。保卫处向

派出所提交房产审查申请。 

2.保卫处向申请人公布房产审查结果。（一般审查周期为

30-45 天） 

3.房产审查通过的申请人向保卫处提交落户材料：新生

儿父母双方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集体户口首页复印件并加盖公章、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孩

子的出生证原件及复印件、生育联系单原件。 

注：夫妻双方户口本人页婚姻状况改为“已婚”。 

注意事项：  

（1）孩子已出生超过 1年的要提交亲子鉴定、填报《无户人员入户申请书》

孩子父母要签字、一寸白底孩子照片，办理时孩子父母要有 1人陪同户籍老师去

派出所办理。 

（2）国外出生的孩子需要新生儿及携同回国家属所持的中国护照或者旅行

证的原件，以及新生儿所持的外国护照原件，国外出生证原件以及国内有资质的

翻译公司翻译出生证原件。 

（3）因购买期房房产审查未通过的，要提供购房合同和发票复印件以及属

地派出所名称及联系电话。 

（4）孩子父母常住人口登记卡婚姻状态要更改为已婚状态。 

（5）孩子父母身份证要有一方为北京市办理的身份证。 

（6）孩子父母民族成份不一致，需填报《北京市新增人口民族成份确认书》 

（7）有个人房产但面临拆迁无法落户，需要向甘家口派出所说明情况，由

甘家口派出所向拆迁属地派出所发询问公函，以确定个人房产地无法落户。 



身份证复印件样式 

正反面复印到 A4纸一页上 
 
 
 
 
 
 
 
 
 
 
 
 
 
 
 
 
 
 
 
 
 
 
 
 
 
 
 

  
 
 
 

 

 

 

 

 



结婚证复印件样式 

复印在 A4 纸上 

 
  

 
 
 
 
 
 



 户口本复印件样式 

复印在 A4 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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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证明样式 
 

 

 

 

 

 

 

 

 



 

 

生育服务联系单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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